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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300 萬元本票。 

二、警察機關每年破獲涉及本票案件超過 1000 件，嫌疑犯超過 2000 人，涉案類型以放高利貸

重利罪最多，詐欺罪次之，還有恐嚇罪、偽造文書印文罪、擄人勒贖罪等，另有犯罪黑數

存在，可見以本票利用為刑事犯罪工具情形相當嚴重，本票也常被作為重利剝削外籍勞工

的工具。 

三、內政部警政署不僅未針對這些嚴重問題加強查緝，提出有效因應對策，預防詐騙宣導也沒

涵蓋遭非法金融業者詐欺或脅迫簽立本票情形。 

四、勞動部長期漠視本票被利用於重利剝削外籍勞工問題，宣導成效不彰，也沒加強查核、訪

視並研擬有效防制對策，有違失。 

五、金管會是票據法主管機關，卻長期漠視本票強制執行制度過分偏袒惡意執票人、本票常被

利用作為刑事犯罪及剝削外勞工具等問題，對於學界主張該制度應予廢除的意見置若罔聞

，從未深入檢討制度優劣得失及研擬修法對策，應檢討改進。 

（十二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財政部近年積極鼓勵民眾使用自然人憑

證進行網路報稅。去年採用網路申辦人綜合所得稅者達 329 萬

戶，占總件數 55%，預估，今年使用網路報稅的民眾將突破六

成，創新高，民眾須更注意網路報稅的資安問題，行政院應責

成主管機關，應對使用網路報稅的民眾多作宣導，以避免報稅

與個人資料外洩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財政部近年積極鼓勵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網路報稅。去年採用網路申辦人綜合所得稅

者達 329 萬戶，占總件數 55%，財政部預估，今年使用網路報稅的民眾將突破六成，創新

高，民眾須更注意網路報稅的資安問題。 

二、調查顯示，平均每一台電腦就有 29 個間諜軟體在秘密監控，當報稅人通過網路報稅，個人

的年收入所得、收入來源、信用卡帳號恐被駭客看光光。 

三、主管機管應宣導使用網路報稅的民眾，以避免報稅與個人資料外洩，讓網路犯罪集團趁機

駭進報稅帳戶。網路犯罪集團手法不斷更新，個人報稅資料很有可能被潛藏電腦中的惡意

程式偷竊；或是非法分子先購買網路報稅軟體、所得稅申報等關鍵字的廣告，植入惡意連

結，一旦用戶點選下載偽裝的「網路報稅軟體」，間諜軟體將自動植入電腦中。 

（十三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天氣開始炎熱，登革熱、腸病毒，疫情

雙雙增溫，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主管機關持續監測相關疫情及

流行病毒株變化，並擬定相關疫情管制及通報流程對策。爰此


